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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328/09-10(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擬議第 7AC(3)條  ⎯⎯  有限責任合夥對合夥人的
法律責任的影響  
 
2.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下稱 "法律政策專

員 ")表示，政府當局歡迎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
在其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進一步意見書中建議修

訂《香港事務律師專業操守指引》 (下稱 "《操守指

引》 ")，規定以有限責任合夥模式經營的律師行必

須 履 行 原 則 第 5.17 條 評 論 1 及 2 所 載 的 義 務 。 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訂明  ⎯⎯  
 

"1. 律師行須告知客戶日常負責處理有關事宜

的人的姓名及身份，以及負責監督整體事

宜的合夥人為何。  
 

2. 倘若處理或監督客戶所涉的全部或部分事

宜交由律師行的另一人負責，律師行須告

知該客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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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而，法律政策專員指出，由於政府當局

在 2009年 9月 29日才接獲律師會的進一步意見書，

故需要更多時間，從律師會索取落實建議的詳情，

例如  
 

(i) 律師行以何通知形式 (例如是否以書面形

式 )及何時告知客戶日常負責處理有關事

宜的人的姓名及身份，以及負責監督整體

事宜的合夥人為何；及  
 

(ii) 經考慮對客戶的影響，律師不遵守第 5.17
條原則評論 1及 2的後果為何，即會受紀律

處分或是其他形式的制裁， 

 
方可決定若在條例草案剔除擬議第 7AC(3)條中法

律構定的知悉條文，上述建議會否為消費者提供足

夠保障。法律政策專員又表示，現時，第 5.17條原

則評論 1及 2只規定律師行須告知客戶處理其個案

的人的姓名，以及負責監督整體事宜的合夥人為

何，但是否要求所有個案均須由一名合夥人負責監

督，則並無明確規定。因此，法律政策專員提出其

初步意見，指如律師行只指派一名文員或初級律師

處理個案 (例如小型物業轉易 )，而沒有指派一名合

夥人負責有關個案的整體監督，該律師行便不受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所約束。 

 

4.  謝偉俊議員表示，律師會所提出修訂《操

守指引》，規定以有限責任合夥模式經營的律師行

必須履行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的義務此建議，已

足以為消費者提供足夠保障。謝議員又表示，不論

個案所牽涉的款額多少，香港所有律師行均有指派

合夥人監督每宗個案。何俊仁議員亦有相若意見。

何議員建議，有限責任合夥的合夥人如未有作出上

述通知，應承擔證明他們無須為有關失責行為負責

的舉證責任。謝議員表示，對於律師行須因未有遵

行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而失去有限責任合夥的地

位，他不敢苟同。由於香港所有律師行均有合夥人

監督每宗個案，故只有有關的合夥人才須因未有遵

行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及／或因客戶針對其所提

出的申索而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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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謝議員的建議

並不會提供任何誘因，鼓勵合夥人主動通知其客戶

日常負責處理其個案的人的姓名及身份，以及負責

監督整體事宜的合夥人為何。至於何議員的建議，

其做法對無辜申索人並不公平，原因是，他們會被

捲入合夥人為求向法庭證明其清白、無須對疏忽事

件負責而進行的法律訴訟中，而須繳付高昂的法律

費用。法律政策專員又表示，如要從條例草案剔除

法律構定的知悉條文，其中一個考慮是在條例草案

清楚訂明有限責任合夥的所有合夥人將須為未有

遵行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而負上法律責任。  
 
6.  主席表示，在保障消費者方面，實際知悉

比法律構定的知悉較為可取，因為這可令消費者無

須找出須負責的合夥人向其申索疏忽賠償。主席繼

而請與會人士討論有限責任合夥未有向客戶作出

有關通知的兩個可能方案，即 (a)失去有限責任合夥

的保障，或 (b)要求 "無辜 "的合夥人舉證證明自己

並無犯錯。雖然謝議員及何議員均表示屬意第二個

方案 (即要求 "無辜 "的合夥人舉證證明自己並無犯

錯 )，但法律政策專員關注到，第二個方案並無提供

有意義的誘因，以鼓勵有限責任合夥確保會向客戶

發出通知。此外，法律政策專員表示她屬意在條例

草案指明不提供通知的後果。主席表示，她認為要

考慮兩個層面的通知。第一，律師行向所有客戶發

出，表明其有限責任合夥地位的一般通知。第二，

有限責任合夥就其所處理的每項個別事宜，向客戶

發出的個別個案通知。在一般通知方面，主席建議

律師會向其成員發出強制專業指引，規定他們必須

通知客戶其有限責任合夥地位，而條例草案則指明

未有遵行律師會上述指引的後果。在個別個案通知

方面，主席認為最佳做法是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有限

責任合夥必須遵守第 5.17條原則評論 1及 2。然而，

她認為，令所有合夥人為有限責任合夥的某僱員所

引起的疏忽申索集體負上法律責任，與無辜合夥人

因某僱員在其監督合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未有通

知客戶 (例如將個案轉交律師行的另一人處理事宜 )
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並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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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與

律師會進一步商討有何最佳方法，既能保障有限責

任合夥的無辜合夥人，使其無須因律師行其他成員

的失責行為而負上個人法律責任，同時又能保障消

費者的利益。  
 
擬議第 7AI條  ⎯⎯  規管分發合夥財產的條文  
 
8.  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局不同意律師

會對擬議第 7AI條是冗餘且無實際作用的看法。法

律政策專員指出，擬議第 7AI條的主要目的，是防

止合夥人耗散合夥的資產。政府當局亦不同意律師

會的觀點，即由於擬議第 7AI(4)條所指的 "或有 "的
涵義未有界定，為擬議第 7AI條的目的，在計算合

夥義務時，律師須自行判斷何時將一項義務納入或

撇除。依政府當局之見，"或有 "是基本的法律概念，

法律執業者理應清楚瞭解該概念，而沒有在條例草

案中界定或有的義務的原因是，某事項是否構成或

有的義務，須視乎每宗個案的特有事實。  
 
9.  法律政策專員又表示，若出現如律師會所

理解的實有的或是或有的義務，擬議第 7AI條不會

禁止有限責任合夥的合夥人分發其合夥財產。法律

政策專員請委員參閱擬議第 7AI(1)條，當中只訂

明，如有限責任合夥將其財產分發予合夥人或承讓

人後，未能通過第 (a)或 (b)款所訂的雙重流動資金  
⎯⎯  償債能力驗證，則該合夥人或承讓人有法律責

任償還其所收取的款額，或償還在分發財產之時的

合夥義務所必需的款額 (以較少者為準 )。法律政策

專員亦指出，事實上，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不論義

務是實有的或是或有的，均一律禁止合夥人分發合

夥財產，這與擬議第 7AI條容許合夥人自行決定是

否適宜分發其合夥財產有所不同。此外，與擬議第

7AI條不同，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規定每名合夥人

除了償還其在分發財產之時所收到等同合夥財產

的款額之外，還要償還其授權分發予其他合夥人的

款額。  
 

 
政府當局 

10.  應謝偉俊議員的要求，法律政策專員承諾

提供資料，說明相關海外司法管轄區禁止在類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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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下分發合夥財產的相關有限責任合夥法規。應主

席要求，法律政策專員亦答允提供文件，說明一如

在會議上所解釋擬議第 7AI條的政策用意，以及該

條文實際上將如何應用。  
 
11.  謝偉俊議員及何俊仁議員均贊同律師會的

觀點，即當局應在條例草案界定 "或有 "一詞，以消

除擬議第 7AI條的適用範圍含糊不清的情況。  
 

政府當局 

 
12.  助理法律顧問 7表示，擬議第 7AI條的草擬

方式可進一步改善，令條文更為清晰完備，讓有限

責任合夥易於遵從。  
 

政府當局 

 
13.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第一，澄清在甚麼情

況下，合夥人可根據擬議第 7AI條安全地分發合夥

財產，而不用懼怕須退還該等財產；第二，考慮如

何改善擬議第 7AI條的措辭，以有效反映有關政策。

 
14.  何俊仁議員詢問，根據政府當局的建議，

有限責任合夥的每名合夥人是否均須分擔有限責

任合夥某數額的經費。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

局的建議中並無此項規定。何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注

意，有些律師行，甚至是大律師行，是以透支的方

式經營。鑒於申索款項會先由專業彌償計劃支付，

而若款額超逾 1,000萬港元，餘款會由合夥財產支

付，最後由失責的合夥人支付 (其法律責任並無上

限 )，故以有限責任合夥模式經營的律師行可能會利

用並無規定各合夥人須分擔合夥某款額的經費此

漏洞，不為合夥預留任何儲備金。  
 
其他  
 

 

 

 

 

 
政府當局 

15.  主席表示，律師會曾告知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該會將聯同消費者委員會舉行宣傳活動，教

育公眾有限責任合夥的業務性質，以及該模式與傳

統合夥的分別。有見及此，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向委

員匯報律師會一般會擬備甚麼宣傳文件，以通知公

眾有限責任合夥的業務性質。法律政策專員答允作

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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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政府當局 

16.  委員同意於會後訂定下次會議的日期。應

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在下次會議前就律師會

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進一步意見書作出書面回應。

 
17.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2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2月 3日  
 



 

附件  
 

《 2010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10年 10月 5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134 主席  
 

致開會辭  
 

 

000135 - 003104 主席 
政府當局 
謝偉俊議員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對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
會 ")就擬議第 7AC(3)條提交的進一
步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2)2328/09-10 
(01)號文件 )作出的初步回應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匯
報律師會將如何聯同消費者委員會
舉行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有限責任
合夥的業務性質，以及該模式與傳統
合夥的分別的認識。委員亦要求政府
當局告知他們律師會一般會擬備甚
麼宣傳文件，以告知公眾有限責任合
夥的業務性質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15段 ) 
 

003105 - 012135 主席  
謝偉俊議員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解釋政策用意，並就律師會
有 關 擬 議 第 7AI條 的 進 一 步 意 見 書
作出初步回應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說明  
⎯⎯   
 
(a) 相 關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禁 止 在 類

似擬議第 7AI條所述的情況下分
發 合 夥 財 產 的 相 關 有 限 責 任 合
夥法規；及  

 
(b) 擬議第 7AI條的政策用意，以及

該條文實際上將如何應用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10段 ) 

 

012136 - 012347 主席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第一，澄清在甚
麼 情 況 下 ， 合 夥 人 可 根 據 擬 議 第
7AI條安全地分發合夥財產，而不用
懼怕須退還該等財產；第二，考慮如
何改善草擬擬議第 7AI條的措辭，以
有效反映有關政策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1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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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2348 - 012618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7 
 

助理法律顧問 7認為，擬議第 7AI條
的草擬方式可進一步改善，令條文更
為清晰完備，讓有限責任合夥易於遵
從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12段 ) 
 

012619 - 012850 主席  
政府當局  
 

下次會議日期  
 
政府當局承諾會在下次會議前就律

師會的進一步意見書作出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16段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2月 3日  


